
各办公室、各班级：

根据据《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

奖助学金评审、材料报送及资金发放工作的通知》(琼教勤助〔2022〕

19 号) 要求和《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学生

资助补助经费直达资金(高等教育) 的通知》(琼财教〔2022〕293 号)

相关规定、我校学生处〔2022〕13 号《关于做好 2022 年普通高校

专科学生国家奖学金二级学院评选及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》的文件精

神，经学生个人申报，班级资格审查推荐，学院评审小组讨论、初审，

拟推荐 20 幼儿 3 班谢婉春 (差额推荐) 、20 幼儿 2 班任家馨 (差额

推荐) 两名同学参评学校 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金，现予公示。

公示日期：2022年 10 月 9 日—2022年 10月 13 日,

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请致电：0898-31930621

艺术学院

2022 年 10 月 9 日


